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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南川区民政局
关于重庆市南川区生猪产业协会准予变更

行政许可决定书

南民许准字〔2026〕19 号

重庆市南川区生猪产业协会：

你单位于 2026 年 3 月 30 日向本机关申请社会团体法定代表

人、住所、宗旨、业务范围登记的材料收悉。经审查，符合法律

规定的条件，根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十八条和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

准予重庆市南川区生猪产业协会法定代表人由王守帮变更为夏明

华、住所由南川区花山居委变更为重庆市南川区东城街道火车站

大道 7 号、宗旨由“本协会遵守国家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和相关政

策，遵守社会道德，以互惠互利、联合协作为主要内容，共同致

富奔小康为目的”变更为“本会宗旨是弘扬科学养殖精神、普及生

猪产业知识、推广绿色先进技术，服务会员单位、养殖群众

及社会民生，助力南川区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”、业务范围由“（一）

建设优质瘦肉猪产业化生产基地，引进和推广新品种、新技术、

新成果，提高会员生产管理水平，促进养殖猪业的健康发展；（二）

开展技术指导、咨询、培训和交流等活动，协调解决成员间或对

外经济纠纷；（三）贯彻政府制定的生猪生产有关质量标准和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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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，生产无公害产品，绿色食品；（四）组织收购、销售会员生

产的种猪、仔猪、育肥猪和猪肉产品。搞好生猪产业全程服务，

开拓国内外市场。（五）集中采购部分生产资料，积极推进品种改

良、统一制定标准化生产程序。帮助会员降低生产成本，提高生

产效率；（六）反映会员的愿望和要求，维护会员合法权益；（七）

协助政府制定有关政策，积极争取政策倾斜和资金投入”变更为

“（一）宣传贯彻国家有关生猪产业的政策法规；（二）组织行业

调研，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；（三）开展技术培训与经验交流；（四）

协调会员关系，维护会员合法权益；（五）制定行业规范，推动行

业自律；（六）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；（七）承办政府委托事项。

业务范围中属于法律、法规等规定须经批准的事项，依法经批准

后开展”。

重庆市南川区民政局

2026 年 3 月 3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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